
丰顺县“8·31”一般高空坠落事故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1 月 4日，丰顺县人民政府对《丰顺县“8·31”

一般高空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报告》)进行了批复，根据《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关于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

实评估工作的通知》(粤安办〔2021〕202 号)的有关规定，县

安委办及时成立了丰顺县“8·31”一般高空坠落生产安全

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对该起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和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以《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按照“四不放过”

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事

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企业处理和整改措施进行了评估，向

相关人员询问了解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收集了

相关资料，完成了评估工作。经评估组研究，认为丰顺县

“8·31”一般高空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为良好。

二、事故教训汲取情况



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厦门市毅锦都城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高度重视，召开紧急专题会议，开展警示教育，分析事故

原因，举一反三，全面开展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切实强化施

工人员安全管理与教育培训，对作业现场危险因素重新开展

安全风险评估，采取更加有效的防护措施，严防事故再次发

生。

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涉事企业和有关人员行政处罚情况。事故调查报告中提

出建议给予对事故发生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涉事企业厦门市

毅锦都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丰顺县应急管理

局已对涉事企业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

四、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相关部门召开事故警示会，深入剖析事故原因，深刻吸

取本起高空坠落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工地安

全隐患，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督促企业切实履职生产安全

主体责任。一是督促相关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安全

管理；二是强化施工作业管理，确保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执行；

三是加强企业员工制度教育培训，规范从业人员施工作业行

为，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好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责任，切实

加强对建筑施工领域小散工程、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力度，

督促各方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规范安全措施，保障生产

安全。

五、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等方式对丰顺县“8·31”一般高

空坠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



估，认为丰顺县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研究并

部署了相应的工作要求，开展了各类安全事故隐患整治工

作，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查处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也针对发现“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中存在的不足，县安

委办提出了以下工作建议：

（一）坚持源头防控，系统推进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

树牢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以高空坠落风险防范为核

心，全面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大排查大整治。聚焦脚手架、

临边洞口、起重吊装、高空作业平台等高风险部位，建立风

险辨识、评估、管控、治理全流程工作机制，健全风险台账

和隐患清单，实行闭环管理、销号整改。严格落实安全技术

交底、专项施工方案审查、现场防护验收等关键制度，强化

风险动态监测和预警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隐患，

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二）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压紧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管理、现场作业全链条

责任，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细落实到岗到人。督促施工企业

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足额保障安全投入，规范设置安全

防护设施，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强化现场安全管理，严

厉查处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冒险作业行为，严格落实隐患

自查自改、日常巡查检查、应急演练等法定职责，真正做到

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 “五

到位”。

（三）强化能力提升，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先行，聚焦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和实操技能，扎实开展针对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围绕高空



作业安全、防护用品规范使用、应急避险逃生等重点内容，

通过案例警示、岗前培训、现场交底、专题宣讲等方式，强

化一线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操作能力。普及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推动安全知识进企业、进工地、进班组，营造

“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人人抓安全” 的浓厚氛围，

切实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丰顺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8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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